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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746.htm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

十八日）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

教育的报告》，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执

行。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把教育定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

略重点之一。为使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得到落实， 必须采取有

力措施尽快扭转教育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

。这就迫切要求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为四化建设培养和输送

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各类专门人才。中央着重解决重大项

目的建设投资，希望各部门、各地区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多拿出一些钱来办教育。要象抓经济建设重

点项目那样抓好教育。 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要采取多层次、多种规格和多种形式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

。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好高等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多办一

些专科，注重发展一些为建设所急需的短线专业。在充分挖

掘学校潜力的同时，要切实保证办学条件。对加快发展高等

教育所需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予解决。 

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 高等教育的报告 为了贯彻党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指示精神， 教育部最

近先后与北京、上海、天津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及部分高等

院校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尔后教育部同国家计委、财政

部又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一） 为了实

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纲领，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都深感

专门人才缺乏，迫切要求教育先行，为国家早出人才，多出



人才。因此，加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

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在近期（五

年左右）就有计划按比例地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为今后更

大的发展打下基础。 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正在继续贯彻“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高等教育事业既要千方百计

地克服困难加速发展， 又要注意实际可能； 要采取多种形式

，开辟新的门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继续贯彻“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要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过程中，根据国家

四化建设的需要，调整改革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增加专科和

短线专业的比重；要分层次规定不同的质量要求，同时抓紧

重点学校和重点专业的建设；要把今后四、五年的发展，加

以统筹规划，全面安排，使招生人数持续上升，防止大起大

落，造成困难和浪费。 根据上述原则，经我们初步测算，一

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计划和设想如下

： 第一，五年内全日制高等学校年度招生人数，由一九八二

年的三十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五十五万人，增

长７５％，一九八七年的在校学生数将增加到一百七十六万

人，比一九八二年的一百一十五万三千人增长５３％，平均

每年增加在校生十二万一千人。今年的招生人数拟安排三十

六万人，比一九八二年增加四万五千人，增长１４％，在实

际执行时，还应力争多招一些。 第二，采用其他形式举办的

高等教育，如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厂办职工

大学、县办农民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育或教师进修学院

等，要在注重质量的原则下更快地发展。初步设想：招生人

数由一九八二年的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一十

万人，增长二点八倍。在校学生数由一九八二年的六十四万



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二百三十七万人，增长二点七倍。 考

虑到目前高等院校中，专科学生较少，而各方面所需要的专

门人才中又急需补充专科毕业生。因此，各类高等院校所增

加的招生任务，特别是工科主要应招收专科学生。（二） 实

现上述设想，拟采取以下的途径和措施： 第一，充分发挥现

有高等学校，特别是老校的潜力。一方面要根据需要尽可能

再多招些学生，有条件的本科院校，要办些专科；另一方面

可以分出一批教师和干部，采取“下蛋”办法，举办分校或

夜大学。这种分校不只在高等学校集中的大城市办，还应帮

助教育基础差的外地城市办，以办专科为主。从今年招收的

新生开始，凡家在学校所在城市，离学校不太远的， 一律实

行走读。 城建、商业、交通等部门，要想方设法为走读生提

供方便。同时，对住校生要酌收住宿费，助学金制度要改为

奖学金和助学金相结合的制度。被其他单位占用的校舍，由

院校主管部门出面召集有关单位研究、签订退还校舍的协议

，逐步实施。 第二，积极提倡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

城市和大企业举办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为本地区

、本单位培养人才，办学方式，可以单独办，也可以与有基

础的院校合办。此外，还要鼓励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爱国

人士举办这类学校。为了提高办学的投资效益和人才质量，

院校规模不宜过小。这类学校一般应酌收学费、实行走读、

毕业生择优录用。今后成立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以

及其他各类短学制的院校，分别由主管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委按规定的办学标准和审批程序审批

，报教育部、国家计委备案。为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中央各部委要加强本地区、本部门的人才预测工作和高等



学校管理工作。地市机构合并后的多余的房屋要优先用于教

育。 第三，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扩

大招生规模，加强国家急需的专业。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要逐步成立教育电视台，增加财经、政法和应用文科等科

类的专业。 第四，目前，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过少，有些学校

欠招较多，以致高等、中等专业人才比例失调。为了改善人

才结构，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积极发展中等专业教育，增

加中专招生人数。 本系统、 本地区招生任务不足的，可以采

取接受委托培养等办法，以发挥潜力。中等专业学校一般不

宜改为高等专科学校，但中等专业学校连续招有大专班学生

，质量又确有保证的，可以继续办好大专班。 第五，根据需

要和可能，并按照上述原则，有计划地适当新建一些全日制

高等院校。（三）考虑到国家当前的实际困难，本着尽可能

挖潜力，又要增加必要的投资和人力的精神，我们初步计算

，五年内高等教育（不包括研究生、留学生等）需增加的办

学条件如下： 第一，在一九八二年高等事业费约二十二亿元

的基础上，经与财政部商议，“六五”后三年在原定“六五

”计划的基础上共追加三亿元，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七年的数

字另行商定。 第二，在一九八二年高教基建投资九亿五千万

元的基础上，每年平均增加二点五亿元，五年共计增加十二

亿五千万元。其中“六五”后三年在原定“六五”计划基础

上共追加六亿元。 上述所需事业费和基建投资，建议分别在

“六五”计划中追加和列入“七五”计划，并作为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加以保证。中央部门的院校所需经费和投资，由国

家计委、财政部负责安排，地方的院校所需经费和投资，由

省、市、自治区统筹解决，并注意不影响普教和职业教育的



发展。 第三，为了促进重点院校、重点专业的建设，争取在

下一阶段的世界银行贷款中使大学建设的贷款额比过去有较

多的增加。 第四，高等学校急需增加的基础课教师，首先在

现有院校教师中调剂，确实不足的，国家计委适当分配一些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四）为了推动落实高等教育

的加速发展，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委一齐

动员起来。我们建议由国务院批准上述安排，通知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请他们参照上述意见，结合

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方案，五月上旬报国家计委和教育部，

由国家计委、教育部综合平衡后，尽快确定今年追加的招生

数，以便同原定招生计划一道安排招生，并抓紧明后年增加

招生的准备工作。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